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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通識教育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為培育學生具備博雅精神與全人教育理念，落

實通識教育的目標，並使開設共同選修課程有所依循，特訂定「通識課程審查要點」

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通識課程內容，須符合本校通識教育核心能力指標，以促進學生多元學習，提供學

生全方位的教育。 

三、通識課程之審查程序：由通識教育中心彙整通識課程，經「通識教育中心會議」依

本校通識精神、核心素養與開課原則進行初審及「通識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」複審，

通過後始得加入本校通識課程庫。每學期經通識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，決議通

識開課之課程開課總班級數與授課教師。 

四、課程之開課審查重點如下： 

（一）教師資格審查：通識課程之開授，由具有相關專業教師擔任為原則，開課教

師須提供與課程相關之學經歷背景佐證資料，並至少符合下列各款之一： 

1.具有課程相關學術領域之學位證書者。 

2.具有課程相關領域之研究專著者。 

3.完成課程相關研習學分班，且領有證書者。 

4.具有與該課程相關實務經驗者。 

（二）課程內容審查：審核課程須符合下列要件： 

1.通識教育之目標、精神與核心能力指標。 

2.開課原則與相關規定事宜。  

五、凡計畫開設新課程之教師，應配合本中心作業期程提出次學期授課之申請，由通識

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之。申請新開課程者，應撰寫開課計畫書，包含：授課教

師、學分數、教學目標與範圍、授課方式、課程綱要、參考書目及成績考核辦法等。 

六、本要點經通識教育中心會議審議通過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 

通識教育中心公告「通識開課」申請事宜

教師提送「通識開課」計劃書至通識教育中心

通識教育中心會議初審

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複審

建立「通識課程庫」

教務處教務綜合業務組 通識開課作業

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 議決開課班級數及授課教師


